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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三號解釋
中華民國 80年 2月 1日
院台秘二字第 01865號

解 釋 文

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四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樁測定

及管理辦法第八條後段「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不得再提異

議」之規定，足使人民依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受

其限制，就此部分而言，與憲法第十六條之意旨不符，應不予適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乃指人民於其權益受

侵害時，有提起訴願或訴訟之權利，受理訴願之機關或受理訴訟之法

院亦有依法決定或裁判之義務而言。此項權利，不得以行政命令予以

限制。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後，應於一年內，豎立樁誌、計算座標、辦理地籍分割測量等事項，

內政部基於上述規定，乃於六十八年五月四日修正發布都市計畫樁測

定及管理辦法。依該辦法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如

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雖得申請複測及再複測，但第八條後段則有

「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不得再提異議」之規定。行政法院七

十七年度裁字第八十六號裁定，依文義解釋認所謂不得再提異議，含

有不得訴願及提起行政訴訟之意，就此部分而言，足使人民依訴願法

及行政訴訟法提起行政救濟之權利受其限制。

按因樁位測定錯誤，致特定土地權利關係人之權益遭受侵害時，

雖上述辦法已有複測及再複測之救濟途徑，然其限制人民訴願及行政

訴訟之權部分，則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不符，應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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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鵬

抄劉０池聲請書

聲請人：劉０池 （住略）

主 旨：因財產權遭受政府不法之侵害，經訴願、再訴願、行政訴

訟，對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

辦法第八條。就法律位階言，有無拘束訴願法第一條及行政

訴訟法第一條之效力、有無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精神，滋生疑義，請為統一解釋以釋疑慮。

說 明：

聲請人因台南縣政府違法竊移道路中心樁遭受侵害（證據確

鑿，詳附件(1)(3)(5)(6)請求更正，認縣府為了補縫，刻意將問
題核心攔腰斬除，製造「合法」之假象，所為測定樁位仍屬錯

誤。依規定繳費聲請複測、再複測均未獲更正，旋依訴願法第

一條之規定向台灣省政府及內政部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適用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

決定者不得再提異議」之規定為程序駁回（詳附件(2)(4)），
再據依行政訴訟法第一條提起行政訴訟，仍未獲實體上之裁

奪，亦遭以同一規定裁駁，（詳附件(7)）顯有低位階之法律
（管理辦法）優於（拘束）高位階法律（訴願法、行政訴訟

法）適用之疑義，並有悖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及財產

權應予保障」之立法精神。

台南縣政府之違法及聲請人財產權受不法侵害之事實既如附件

(1)(3)(5)(6)（請參閱），乃行政法院七十七年度裁字第八十六
號（附件(7)）與其前審均認「⋯⋯不得再提異議」予以批駁。
則人民之行政救濟權一夕被剝奪，訴願制度意義盡失，訴願法

第一條及行政訴訟法第一條之規定形同具文，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之精神於焉悖離，諒非立法之初衷。

謹檢附：

七十六年二月十七日訴願書影本乙件。



二
七
三

台灣省政府訴廿三字第三二０七八號決定書影本乙件。

七十六年八月三日再訴願書乙件。

內政部七十六年內訴五三六五六號決定書影本乙件。

七十六年十一月廿二日行政訴訟起訴狀影本乙件。

七十六年訴字第二一三０號行政訴訟續狀。

行政法院七十七年裁字第八十六號裁定影本乙件。

敬請 核，就行政法院及其前審適用法律之當否，為解釋，

俾有所遵循。

謹 呈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聲請人 劉０池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七 月 廿 五 日

附件(7)

行政法院裁定 七十七年度裁字第八六號

原 告 劉０池 （住略）

被告機關 台南縣政府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上原告因道路中心樁事件，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台(76)內訴字第五三六五六五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理 由

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

面向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縣轄市公所繳納複測費用，申

請複測。」「都市計畫樁位依（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五條

公告後，原測釘單位如發現錯誤，應將錯誤情形及原因，報請原核備

機關備案後，即予更正，更正結果應通知權利關係人，並重行辦理公

告。」又「土地權利關係人對複測結果如仍有疑義，應於收到通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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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檢同複測結果，向該管上級政府申請再行複

測，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者，不得再提異議」都市計畫樁測定及

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九條及第八條著有明文。本件台南縣關廟鄉文衡

路一二八巷都市計畫規畫為八公尺一直線計畫道路，該地區都市計畫

係於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一日公告實施，其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於六十

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包給三０測量公司測釘，至六十三年五月測釘完

成，惟因該測量公司測量者未能理解都市計畫規畫之本意，以測釘埋

設中心樁時，發現如一直線測則C51、C87號段所示地形地物與實地
狀況不符，將來關闢道路必牴觸C51、C87號段兩旁房屋，因此依實
物與圖面綜合研判參照作業規定將C51號樁位南移，同年七月點交給
歸仁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分割時，該文衡路一二八巷中心樁之地籍分

割線，亦不成一直線，致規劃線與測量樁位成果，不能配合，經原告

於七十年六月十七日以樁位經非法移動，請求重新檢測，回復原規

劃，嗣原告以其申請重行檢測，時經甚久，未蒙被告機關台南縣政府

處理，遂提起訴願、再訴願。案經內政部七十三年五月卅日台內訴字

第二三五一０三號再訴願決定以被告機關台南縣政府顯係應作為而不

作為，應視同行政處分，有損原告之權益，乃將原處分及原決定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台南縣政府於接奉內政部再訴願

決定書後，再委由三０測量公司會同關廟鄉公所、歸仁地政事務所前

往該路重新檢測道路中心樁，檢測結果：「C51 號樁位應北移一公
尺，C87號樁位應南移一‧三九公尺，如此 C51、C87、C92號三支
樁位形成一直線，符合都市計畫圖，更符合現場相關位置。」並以七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府建都字第一三四五五五號函報經台灣省政府以

74.2.8府建都字第八三九九號函准予備案後，台南縣政府以 74.4.27府
建都字第三九八四０號公告文衡路一二八巷都市計畫道路中心樁修正

及樁位成果圖表，原告仍認該複測結果有錯誤，申請再行複測，亦經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派員赴實地再行複測結果，C51及C87道路中心樁
實地所釘位置與計畫圖相符，以七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七六建四字第

０００六五六號函復原告檢測完畢並附送「道路中心樁C51及C87兩
樁所釘位置與都市計畫相符」之檢測紀錄交付原告。查本件檢測中心

樁位，被告機關台南縣政府及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既均依法檢具公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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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都市計畫原圖及成果資料，請省住都局測繪現場相關平面位置核

對辦理，並經上級政府再行複測決定，依照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

法第八條後段規定，自不得再提異議，乃原告再提起一再訴願，要求

C51號樁位應北移四‧三公尺，核與上開規定不合，訴願及再訴願決
定均以此理由，予以駁回，並無違誤。原告復提起行政訴訟，即難認

為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爰依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本聲請書附件(1)–(6)均略）


